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、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（编号：2026S005~S006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3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6S005~S006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6S005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、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，民康路以西，镇南路以北（郑陆卫生院原综合楼和急诊楼）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
	工程等级
	小型

	
	建筑面积
	本次装修面积：4930.83㎡
	建筑层数
	地上6层

	
	建筑高度
	19.15m
	防火等级
	地上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各专业审查意见附后

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6S006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、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，民康路以西，镇南路以北（郑陆卫生院原综合楼和急诊楼）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
	工程等级
	小型

	
	建筑面积
	本次装修面积：2610.49㎡
	建筑层数
	地上4层

	
	建筑高度
	11.4m
	防火等级
	地上二级

	
	场地类别
	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各专业审查意见附后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8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饰施04，《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》GB50867-2023，无此规范，不应作为设计依据。 

2、饰施B1F-02，平面图与改造阶段平面图不一致，18轴处分隔墙上未见门洞，与新增室外钢梯正对的房间不应设外窗，其余各层平面同步复核。
3、饰施B2F-02，平面图与改造阶段平面图不一致，18轴处分隔墙上未见门洞，与新增室外钢梯正对的房间不应设外窗，北侧灭火救援窗位置与土建不一致。
4、饰施B3F-ZY-01，银镜玻璃材质应注明。
5、饰施QM-04,为便于打扫，不锈钢踢脚与地面交接处应做成弧形。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专业负责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8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饰施04，《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》GB50867-2023，无此规范，不应作为设计依据。
2、饰施N1F-HDS-01,GL02，10厚长虹玻璃是否为钢化玻璃？挡烟垂壁距地高度有误。
3、饰施N1F-ZD-01，银镜玻璃材质应注明。
4、饰施N1F-KET-01，无障碍双层扶手中上层扶手在窗台处不连续。其余类似问题同步调整。
5、饰施QM-04,为便于打扫，不锈钢踢脚与地面交接处应做成弧形。 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专业负责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李雪峰
	
	审查号
	10051-S1023
	联系电话
	8661990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装修平面图应采用改造后的最新建筑平面图，注意复核是否为最终版本结构墙、柱平面。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专业负责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李雪峰
	
	审查号
	10051-S1023
	联系电话
	86619902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专业负责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1396118707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照明开关未要求选用带夜间指示灯型号，不满足JGJ450-2018，第7.3.5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消防专篇1.1.1条关于应急照明系统的情况属于改造设计阶段的内容，不在本次装修设计范围内。
2、老年人的生活用房活动用房灯具光源色温要求宜满足JGJ450-2018，第7.3.2条。
3、复核楼层服务站处灯具安装高度及是否需考虑剩余电流保护。
4、装修设计增加吊顶的部位，原改造设计中吸顶安装的火灾探测器等应交代如何处理。

	设计人
	孙文轩
	专业负责人
	张南林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1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装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1396118707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
1、空调插座配电回路未采取剩余电流保护措施，不满足GB55024-2022，第4.6.5.2.1)条。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照明开关未要求选用带夜间指示灯型号，不满足JGJ450-2018，第7.3.5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消防专篇1.1.1条关于应急照明系统的情况属于改造设计阶段的内容，不在本次装修设计范围内。
2、老年人的生活用房活动用房灯具光源色温要求宜满足JGJ450-2018，第7.3.2条。
3、复核楼层服务站处灯具安装高度及是否需考虑剩余电流保护。
4、装修设计增加吊顶的部位，原改造设计中吸顶安装的火灾探测器等应交代如何处理。

	设计人
	孙文轩
	专业负责人
	张南林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1条
	1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1月13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